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115年度甲級裁判講習會實施計畫書

一、總  則

1.依據：依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頒佈之「115 年輔導非亞奧運各單項運動協會辦理各級教練、
裁判講習會實施計畫」與「輔導全國性非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建立教練制度實施原則」，
及經核定之「本會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辦理。

  2.目的：為提倡太極拳運動。培養全民運動會裁判，提昇裁判素質與儲備裁判人才及統一裁判規則，藉以推廣全民運動，期使太極拳運動更能發揚光大。

二、指導單位：運動部、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

四、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中部訓練中心、台中市體育會太極拳委員會。
五、講習對象、服裝及說明：

1. 年滿23歲，高級中學（含同等學力）以上畢業，已取得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乙（或B）級裁判證[滿3年以上]資格、甲級（A）教練證及段級鑑定4段以上資格，且品行端正者, 非本國國籍者, 請至當地警察局申請良民證, 週期至少為上課前半年。

2. 曾取得甲（或A）級裁判證，每四年內務必至少參加一次複訓講習。若證照已過四年有效期，自動失效，將不得作為擔任甲（或A）級裁判職務之資格證明。 (證照有效期之展延或恢復，請詳閱-- [十、證書與說明])

3. 參訓人員請著太極拳運動服，凡於4月24日前報名並繳費完成者，贈送總會短袖上衣乙件。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定[ 未來本會所核發之甲.乙.丙級教練/裁判證，其效力等同於本

會原核發之A. B. C級教練/裁判證 ]。
六、講習日期及地點：

1.日期：民國115年5月9、10、16、17日，共計四天(每日8小時，共32小時)。

2.地點：台中市豐原區豐圳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520號)。
搭車資訊：
七、講習內容：依課程配當表實施
1、太極拳規則   2、判例分析  3、裁判技術   4、裁判職責  5、記錄方式
6、裁判示範  7、實習裁判   8.英文    9、性別平等教育(性別意識與知能教育)

八、本期招生名額暫定六十名。

九、費用(台幣)：每人繳交5000元整，複訓者僅收2500元整（需檢附甲（或A）裁證影本）。
未具4段資格者，初複訓須同時申請段級鑑定晉升4段資格,每人另繳交4段鑑定費4000元整
★本講習會成果報告，報請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審核，不合格者不予退費。
★報名後因故取消或資格不符者，於115/5/7(含)前申請退訓退費者酌扣手續費500元整，115/5/8後不受理退訓及退費。
十、證照[書]及說明:

1.參加本會甲級裁判講習初訓合格者，由本會報請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經核定後再發給甲
  級裁判證1份、結業證書1份。複訓者，則換發複訓證照(等級不變---本會印製 ) 1
  份、複訓結業證書1份。
★無論【升等（即初訓）、進修（即複訓）、補證】，本會原核發之A.B.C級證照，一律改核發為甲.
乙.丙級。

★109年起，只有升等（即初訓）證照，由本會核發。

  其餘所有證照(書)皆由(本會印製)核發。  甲、乙、丙 級  複訓 證照 也是由 [ 本會印製 ]。

★初訓證照之➊原始發照日期 與➋本證發照日期---都是填寫同一日[初訓發照日期]。

複訓證照(本會印製)之➊原始發照日期[即初訓發照日期] ➋本證發照日期[即複訓發照日期]-—則是填

寫不同日期。
2.證照所印[ 有效期限 ：依考核單位期限規定]，為體總對[ 有效期限 ]之核示；本會據此而作以

下規定：教練/裁判證自[本證發照日期]起生效，有效期間為四年。已過[ 有效期限 ]，則自動

失效。失效之證照，不得作為擔任各級教練/裁判職務之資格證明。

※如[本證發照日期]為109.07.07，則[ 有效期限 ]為113.07.06。
3. 證照展延或恢復有效期四年之規定 :
➊初訓（即升等）講習  [ 證照失效--已過四年有效期 也可參加 ]：
➀取得本會丙（或C）級教練/裁判證，[ 滿2年 ]以上者、得以參加 乙級教練/裁判 升等講習。

➁取得本會乙（或B）級練/裁判證，[ 滿3年 ]以上者、得以參加 甲級級教練/裁判 升等講習。

(※初訓[即升等] 證照自本證發照日期 起生效)。

➋複訓(即進修)講習 [不論在有效期間 或 已過有效期 皆可參加]：
參加本會或本會團體會員辦理之複訓講習，審核合格後則可換發複訓證照(等級不變)，得以展延

或恢復有效期四年。  (※複訓證照(本會印製)自本證發照日期  起生效)。
★證照失效者，參加 [ 複訓(即進修)講習 ] 或 [初訓（即升等）講習 ]，經審核合格後，即可換

  發新證照恢復有效期四年—詳細說明如上。
★參加初訓 與 複訓 講習，需檢附之證件，請參閱[ 各級教練/裁判講習計畫書 ]。

4.補發之證照同原證照，且有效期不變 (自原證發照日期  起生效 )。

  證照經補發後，原證照即作廢不得再行使用。

★證照書如有遺失、改名情形---請上本會網站之（會務公佈欄），參閱證照書補發申請[含A教證遺失證明]與申請辦法

5.本證限本人使用，不得轉借他人，亦不得任意變造或偽造。
十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5年4月24日截止。(截止日前完成報名及繳費者贈送總會短袖上衣乙件)。

十二、報名方式及應繳證件：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填報名參加本活動之個人資料，僅提供本活動相關用途使用。）
  1.請採用匯款、轉帳或至總會繳交報名費。

匯款帳戶：銀  行：國泰世華銀行建國分行 (銀行代號013) 
銀行帳號：223-03-201500-9   戶 名：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葉文寬
（請註明報名人之“姓名”及“甲裁”等字樣）。
  2.以郵寄、親至總會及證件照電子檔E-mail(tccass@ms35.hinet.net辦理均可)。

  3.報名表、「資料表」及相片、證照書 粘貼表請每人各填寫一份。
初訓者檢附 :

1 相片➊報名表之相片欄 實貼1張。---相片、證照書 粘貼表浮貼2張--( 1吋 )共3張。
            ➋繳交最近二年內證件照jpg電子檔（以姓名+身分證字號為檔名）1份。

       將證件照電子檔E-mail到總會信箱：tccass@ms35.hinet.net
2 證件 ❶身份證【正反面】或護照影本—[影本上註明：限本甲級裁判講習使用] 。

           ❷乙（或B）級裁判證（需滿3年）影本。
❸甲（或A）級教練證影本（不限時間）。
❹總會套路或功夫段4段（含）以上資格證書影本。

複訓者檢附 : 

     ①相片●報名表之相片欄 實貼1張。---相片、證照書 粘貼表浮貼2張---( 1吋 )共3張。
複訓證照—由本會印製，不需繳交證件照jpg電子檔。
3 證件❶身份證【正反面】或護照影本—[影本上註明：限本甲裁講習使用] 。

            ➋甲（或A）級裁判證影本。
❸總會套路或功夫段4段（含）以上資格證書影本。
  ※上列影本，請依原尺寸大小繳影印，請勿放大或縮小
十三、報名地點：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臺北巿中山區朱崙街20號608室）
電話：(02) 2778-3887    傳真：(02) 2778-3890

聯絡人：  副秘書長 李連春        e-mail：tccass@ms35.hinet.net
十四、性騷擾申訴管道 ----如於本講習會中遇性騷擾事件，請與本會聯絡。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   電話：（02）2778-3887     傳真：（02）2778-3890 
電子郵件：tccass@ms35.hinet.net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115年度甲級裁判講習會(中區)-課程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     地點：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520號豐圳里活動中心
	日期
	5月9日(六)
	5月10日(日)
	5月16日(六)
	5月17日(日)

	07:30
∫
07:50
	會場佈置
(秘書處)
	報到
	報到
	報到

	08:00
∫
08:50
	報到
秘書長
	裁判技術
(全民版易簡太極拳)
	太極拳規則
「國際太極拳規則」
(全民版陳氏38式)
	性別平等教育

	08:50
∫
09:00
	開訓
	
	
	講師:藍同利老師

	講師
	理事長
	
	
	

	09:00
∫
09:50
	裁判職責
與修養
	
	
	太極拳規則
「國際太極拳規則」手冊

	講師
	于秘書長祿雲
	王木盛老師
	謝棟樑老師
	

	10:00
∫
10:50
	實習裁判與
記錄方式
(套路部份實務操作)
	判例分析
與示範 
(全民版32式刀)
	判例分析
與示範
(全民版64式)
	

	11:00
∫
11:50
	
	
	
	

	講師
	林麗雲老師
	陳炳鎔老師
	鄭春涼老師
	吳忠諴老師

	12:00
∫
13:00
	午餐   休息

	13:00
∫
13:50
	實習裁判與
記錄方式
(推手部份實務操作)
	判例分析     與示範
(全民版54式劍)
	裁判技術
(全民版37式)
	英文

	講師
	
	
	
	黃宏祿老師

	14:00
∫
14:50
	
	
	
	學科測驗
滿意度調查問卷
術科測驗
(綜合討論)
結訓

	講師
	吳榮輝老師
	陳俊華老師
	劉玉霞老師
	

	15:00
∫
15:50
	裁判技術
(指定推手對練)
	裁判技術
(全民版九九式))
	裁判技術
(全民版13式)

	

	16:00
∫
16:50
	
	
	
	

	講師
	吳榮輝老師
	鐘國政老師
	李連春老師
	理事長及教練群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115年度甲級裁判講習會-中區報名表
時間：5月9、10、16、17日    地點：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520號豐圳里活動中心 
	1吋相片

實貼1張
	□初訓       □複訓           編號:

	
	姓    名
	
	性 別
	

	
	生    日
	    年   月   日
	最 高
學 歷
	

	
	身份證字號
	
	電   話
	

	地     址
	郵遞區號: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以下簡稱本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8 條之規定，告知台端下列事項，請台端於填寫報名表前詳閱：

一、本會基於執行辦理教練/裁判講習會所需，向台端蒐集個人資料，利用方式為執行本講習會範圍內進行資料處理、行政事務、發送相關訊息等，交付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進行教練裁判基本資料登錄，及提供國民體育法第八條第三項所訂之全國性綜合運動賽會查詢資料內容。

二、本會蒐集之台端個人資料，台端依個資法第 3 條規定得向本會請求查詢閱覽、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請電洽：（02）2778-3887)；惟台端若拒絕提供個人資料，將無法報名此次講習會。
  □同意       
□不同意           
簽名：

	備註
	匯款影本黏貼處

	一、填表人（本人）同意所提之個人資料，作為本會辦理本活動使用。
二、本表、「資料表」及相片、證照書 粘貼表請每人各填寫一份。

●需繳交之相片、初訓證件照jpg電子檔-----請詳閱 相片、證照書 粘貼表  上說明。

●所有相片.證照 影本，請粘貼在------------------相片、證照書 粘貼表 上。 
三、學歷欄請填寫最高學歷一項即可。學員姓名必須以身份證為準，不得以法號、綽號等報名，不得以簡體、類似字、草字等書寫。如有改名、冠夫姓等，則需至戶政事務所申請證明文件。★具外國籍者須附護照等…有關證件影本。
四、報名費請於報名時同時繳交，或匯款至總會帳戶。匯款帳戶：銀行：國泰世華銀行建國分行 (銀行代號013) 銀行帳號：223-03-201500-9戶名：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葉文寬（請註明報名人之姓名及甲裁報名）。

費用(台幣)：每人繳交5000元整，  複訓者僅收2500元整（需檢附甲（或A）裁證影本），及4段段級鑑定費4000元（請附匯款單據影本或e-mail至總會）

★本講習會成果報告，報請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審核，不合格者不予退費。
五、聯絡人：副秘書長 吳一平電話：02-27783887    傳真：02-27783890     e-mail：tccass@ms35.hinet.net
六、初訓者 檢附： ❶身份證【正反面】或護照影本—[影本上註明：限本甲級裁判講習使用]。

          ❷乙（或B）級裁判證（需滿3年）影本。❸甲（或A）級教練證影本。❹ 4段證書影本。

複訓者需檢附❶身份證【正反面】或護照影本—[影本上註明：限本甲裁講習使用] 。

                ➋甲（或A）級裁判證影本。❸ 4段證書影本。

七、凡於4月24日前報名並繳費完成者，總會送短袖上衣乙件。服裝尺寸請打勾□3L □2L □XL □L □M □S

八、 四日餐盒 □葷  □素
九、請詳填術科考試 拳架名稱：                                     太極拳 
（申請四段者加考）＞器械名稱：                                    (例:○○ 太極劍/刀/扇)

十、本活動之相關事宜與規定詳載於實施計劃，敬請查照。
	一、填表人（本人）同意所提之個人資料，作為本會辦理本活動使用。
二、本表、「資料表」及相片、證照書 粘貼表請每人各填寫一份。

●需繳交之相片、初訓證件照jpg電子檔-----請詳閱 相片、證照書 粘貼表  上說明。

●所有相片.證照 影本，請粘貼在------------------相片、證照書 粘貼表 上。 
三、學歷欄請填寫最高學歷一項即可。學員姓名必須以身份證為準，不得以法號、綽號等報名，不得以簡體、類似字、草字等書寫。如有改名、冠夫姓等，則需至戶政事務所申請證明文件。★具外國籍者須附護照等…有關證件影本。
四、「職務」和資料卡的「現任職務」不同，是指在所屬協、分、支會或教練場擔任的職務，如理事長、秘書長、總幹事、總教練、教練、助教、太極拳志工…..。

五、報名費請於報名時繳交，或請至郵局劃撥。

    戶名：○○○太極拳協會    劃撥帳號：○○○ (請註明乙裁講習費用) 

初訓者繳交新台幣3000元整。  複訓者僅收1500元整（須檢附乙（或B）裁證 影本）。

★本講習會成果報告，報請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審核，不合格者不予退費。
六、乙裁講習初訓學員需檢附：❶身份證【正反面】或護照影本—[影本上註明：限本乙裁講習使用] 。

❷丙（或C）裁證（小張証書）影本（需滿2年以上）。
❸乙（或B）級教練證（小張証書）影本。

複訓學員需檢附：❶身份證【正反面】或護照影本—[影本上註明：限本乙裁講習使用] 。

❷乙（或B）裁證影本。

上列影本，請繳交原尺寸大小，請勿放大或縮小

七、講習會學員，請穿者太極拳服裝（可穿著協、分、支會制式服裝），以彰顯團隊精神。

八、聯絡人○祕書長○○：電話：02-27783887   0933-00000   傳真：02-27783890    e-mail：○○○

九、三日餐盒：  □素     □葷
十、請詳填術科考試 拳架名稱：                                 (例:○○太極拳)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115年度甲級裁判講習會-中區資料表
時間：5月9、10、16、17日    地點：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520號豐圳里活動中心 

	所屬單位
	                    編號:       

	姓     名
	                    □初訓   □複訓

	身份證字號
	
	生    日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性 別
	
	血 型
	

	現任職務
	
	專     長
	

	電      話
	(O) (H)               手機：      


	地      址
	

	師      承
	

	                太極拳活動經歷
 可填寫：學拳之歷程、拳齡、所學過之套路、參加活動

 記錄、參加賽事與成績或擔任志工等個人之太極拳經歷。

※「現任職務」請務必填寫。「現任職務」和報名卡的「職務」不同，是指在職場工作擔任的職務，如公職、軍職、工、農、商、電腦資訊、教育學術、營建裝潢--等。如已退休或現在主要從事太極拳有關業務，可填太極拳教練、助教、○協會理事、○支會秘書、太極拳志工--。
	

	
	

	
	

	
	

	
	

	
	

	
	

	
	

	
	

	
	

	
	

	
	


本表將成為各位學員之個人紀錄以存會備查，請工整、詳實填寫

（本報名資料，僅提供本會辦理本活動之使用）。

	                        太極拳活動經歷
            可填寫學拳之歷程、拳齡、所學過之套路、參加活動記

            錄、 參加賽事與成績或擔任志工等個人之太極拳經歷。


	

	
	

	
	

	
	

	
	

	
	

	
	

	
	

	
	

	
	

	
	

	
	

	
	

	
	

	
	

	
	

	
	

	
	

	
	

	
	

	
	

	
	


                                   此頁附於上頁之後

	114甲裁相片、證照書 粘貼表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
學員姓名:                    □初訓    □複訓             編號:

	①初訓需繳交➊相片( 1吋 )共3張---報名表實貼1張。本表浮貼2張。 ➋證件照jpg電子檔1份。

  ★《 2年內證件照jpg電子檔 》---(體總統一印製初訓證照之用)。

  ★將證件照電子檔需打上檔名--例：[ 張小美B212345678 ] 並E-mail到本會信箱： tccass@ms35.hinet.net
➁複訓需繳交●相片( 1吋 )共3張---報名表實貼1張。本表浮貼2張。---(不需證件照電子檔，只需繳交相片—本會印製複訓證照之用 )。 
[image: image1.jpg]



[image: image2.emf]
請參閱最後頁---證件照JPG電子檔 ◆ 規格 ◆



	❶身份證或護照影本【正 反 面】[ 註：影本上註明：限本○○講習使用] 請(實貼)於此。
[ 註：影本上註明：限本甲裁講習使用]
●相片.證照 影本粘貼時，可覆蓋在各欄位中的 [說明文]上。



	➋ 
1 □甲裁初訓---乙（或B）裁證（需滿3年）及甲（或A）教練證影本 (以釘書機)釘於此欄位。
    ②□甲裁複訓--- 甲（或A）裁證影本 (以釘書機)釘於此欄位。
     ★本欄位證照[乙（或B）裁證、甲（或A）裁證]影本--承辦單位會拆下使用，故請用容易拆下方式浮貼。
 ★初訓證照【貌似健保卡】，其 背面有【發照日期】，故要粘貼 ( 正反2面 )，其餘證照只貼( 正面 )


	➌4段證書影本-- 甲裁初訓及複訓需有4段以上資格。
□初訓需申請4段者打V  。□已有4段[含以上]證書打V並附於本表後。□複訓需申請4段者打V 
●如有□[ 證照[書]補發申請書 ]、  □[ 改名證件 ] 也請附於本表後


●證件照jpg電子檔規格：
以（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為準---如下圖例1. 圖例2.

●初訓學員每人繳交最近二年內證件照jpg電子檔1份 。
將電子檔E-mail到○○○協會信箱：aaaaaa@ms○○.hinet.net

(體總統一印製【初訓證照—貌似健保卡】之用；複訓者，只需繳交相片)

圖例1--為了不會污損相片
相片浮貼方式 請參閱---上頁 [證明文件、相片] 粘貼表圖示  


不知 [ 編號 ]者，
先不用寫 [ 編號 ]

↘
    008林芳芳K234567899  →證件照電子檔名
圖例2  錯誤照片---Ⅹ不合規格、 ○符合規格

                                   

○ 須為 彩色 白底

○ 頭像 須比身體大
                                        ○ 不可戴帽

                                        Ⅹ 不可頭髮 遮 眉、眼、耳朵
·  不可有 特殊表情（露齒 瞇眼等）
                                        Ⅹ 相片需 清晰不模糊

隱形


膠帶





王      相


        片


得      背


        面


勝      朝


15      上








每張相片請分開浮貼。


勿疊在一起，以免互相沾粘毀損。





�





�








